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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人社办发〔2020〕99号 

关于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大力开展

以工代训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〔2020〕29 号）和《自

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

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

〔2020〕9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94 号文件”）精神，现就大力开

展以工代训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： 

一、明确以工代训政策范围 

“94号文件”在原有以工代训政策基础上，拓宽了以工代

训政策补贴范围，明确要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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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（含残疾人）、零就业家庭成员、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

生、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；支持受疫情影响出

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

开展以工代训或职业技能培训；支持外贸、住宿餐饮、文化

旅游、交通运输、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各类企业组织职工开展

以工代训。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实施推动，将以工代训作

为今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支持符合条件的

企业大力开展以工代训，力争 8 月底前完成今年职业技能提

升行动专账资金支出计划的 20％以上。自治区人社厅将从 7

月份起，按月对各地任务完成情况予以督导和通报。 

二、补贴标准和受理期限 

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标准按照每人每月 600 元执行，

职业培训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

贴政策受理期限从“94 号文件”下发之日起，截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。 

《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

（2019—2021 年）》（内就服工办发〔2019〕2 号）中关于企

业、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

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、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

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政策和执行期

限不变。对同一培训对象开展以工代训，经营主体不得重复

享受以工代训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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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和审核拨付 

（一）申请材料。符合条件的企业按隶属关系向当地盟

市、旗县人社部门提出申请，提供相应材料，材料由企业承

诺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

提供的材料包括： 

1.企业申请承诺书（参考样式见附件 1）； 

2.以工代训人员花名册； 

3.企业发放的工资银行对账单； 

4.企业开户行和银行账号。 

（二）信息录入。企业应按照自治区劳动就业核心业务

子系统中“企业以工代训”模块要求，于每月 25 日前按企业实

际开展以工代训人数将申请材料录入当地劳动就业核心业

务子系统，按月申请以工代训培训补贴。 

（三）材料审核。受理申请后，人社部门应核实企业申

请材料，其中，企业新录用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人员信息通过

自治区劳动就业核心业务子系统数据库进行比对；对受疫情

影响停工停产中小微企业及外贸、住宿餐饮、文化旅游、交

通运输、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各类企业认定按照当地相关部门

标准核查（统计上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见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公示。核查结束后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人社部

门要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补贴资金拨付。公示结束后，对公示无异议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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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以工代训的企业，由人社部门出具审核意见，并在 5 个工

作日内由财政或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专账资金账户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并将补贴

资金拨付信息录入当地劳动就业核心业务子系统。 

（六）信息统计。各地人社部门要将以工代训支持企业

数和资金支出数等信息情况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月对账

统计范围。 

四、优化管理服务 

各地人社部门要按照 94 号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地工作实

际，细化以工代训各项措施，明确补贴资金受理部门、申请

和发放流程。各地不得设定集中申报期和资金拨付期，不得

另行设置申领条件，做到企业随报随审，及时办理。同时，

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监管机制，加强监

督检查，对违规使用骗取套取资金的要依法依规严惩。 

五、加强政策宣传 

以工代训政策是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

是当前稳就业、促就业、防失业的重要抓手之一。各地人社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组织精干力量认真做好政

策宣传和解读工作，紧密结合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行动，

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，提升政策知晓度，让政策尽快惠及更

多企业和职工。要发挥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，实行分片

包干政策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，争取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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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支持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站、微信公

众号、企业微信群、公益短信等渠道，大力宣传以工代训政

策的补贴对象、申请流程等内容，实现向符合条件的企业“精

准投送”。各盟市人社部门要在 6 月 25 日前将受理部门的联

系人、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，并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备案。 

联 系 人：庞东煜 

联系电话：0471-6944622 

 

附件：1. 企业申请承诺书（参考样式） 

      2.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（国统字 

〔2017〕213 号公布）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8 日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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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企业申请承诺书（参考样式） 

 

             盟市（旗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： 

               公司，成立于    年  月  日，主要从事  

             行业生产经营。公司法人代表：XX，身份证

号 码 ： XXXXXXXXXXXXXXXXXX, 联 系 电 话 ：

XXXXXXXXXXX。企业类别：（请在对应的“□”内勾选“√”）

□中小微企业□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

停业的中小微企业□外贸型企业□住宿餐饮型企业□文化旅游

型企业□交通运输型企业□批发零售型企业。 

我公司承诺：现给贵单位提供的材料均为我公司从事以

工代训的真实材料，如有被有关部门查出存在有弄虚作假信

息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
 

XXX公司（公章） 

2020年 XX月 XX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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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 号公布） 

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
计量 

单位 
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 500≤Y＜20000  50≤Y＜500 Y＜50 

工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2000≤Y＜40000  300≤Y＜2000 Y＜300 

建筑业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80000 6000≤Y＜80000  300≤Y＜6000 Y＜30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80000 5000≤Z＜80000  300≤Z＜5000 Z＜300 

批发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20≤X＜200  5≤X＜20 X＜5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5000≤Y＜40000 1000≤Y＜5000 Y＜1000 

零售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50≤X＜300 10≤X＜50 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 500≤Y＜20000 100≤Y＜500  Y＜100 

交通运输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3000≤Y＜30000  200≤Y＜3000 Y＜200 

仓储业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100≤X＜200  20≤X＜1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1000≤Y＜30000 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邮政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2000≤Y＜30000 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
住宿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 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
餐饮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 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
信息传输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0 100≤X＜2000 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0  1000≤Y＜100000 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 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1000≤Y＜10000   50≤Y＜1000 Y＜50 

房地产开发经营 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0  1000≤Y＜200000 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0000 5000≤Z＜10000 2000≤Z＜5000    Z＜2000 

物业管理 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100≤X＜300  X＜10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5000 1000≤Y＜5000   500≤Y＜1000 Y＜500 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  10≤X＜100 X＜1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20000  8000≤Z＜120000  100≤Z＜8000 Z＜100 

其他未列明行业 * 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  10≤X＜100 X＜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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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  1.大型、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

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

即可。 

  2.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（GB/T4754-2017）为准。带*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，其中，

工业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

供应业；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，水上运输业，航空

运输业，管道运输业，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，

不包括铁路运输业；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，低温仓储，危

险品仓储，谷物、棉花等农产品仓储，中药材仓储和其他

仓储业;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，

互联网和相关服务；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

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

和其他服务业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以及房

地产中介服务，其他房地产业等，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

活动。 

  3.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。（1）从业人

员，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，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，采用

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。（2）营业收入，工业、建筑业、

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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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，采用主营业务收入；限额

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；限额以下住

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；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企业

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；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，

采用营业收入指标。（3）资产总额，采用资产总计代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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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2020 年 6 月 18 日印发 


